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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经济法的世界观

赵 玉 江 游

【提 要】经济法的世界观是经济法对世界的总的观点 , 是经济法的总的观点 。具体包括经济法的经

济观— 经济法是一种市场经济之法 , 经济法的社会观 — 经济法是一种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 ,

经济法的千预观一 一经济法是一种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, 经济法的辩证观一一 经济法要辩证地调

整其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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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一门学科都以其特有的概念范畴 、 逻辑思维和

思想理论去观察世界 、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, 因而都有

其世界观 。法学亦然 , 法学的世界观是法学对世界的总

的观点 , 也可以叫做法学观 。经济法的世界观是经济法

对世界的总的观点 , 是经济法的总的观点 。通过研究经

济法的世界观 , 人们能够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 、 认识和

运用经济法 。

我们认为 , 经济法的世界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

方面 〔

一 、 经济 观

经济法既然冠以 “经济 ” 二字 , 就应该是有关 “经

济 ” 之法 , 问题是这里的 “经济 ” 是何种经济 要理解

经济法 , 贵在理解其 “经济 ”。 只有正确地理解了其

“经济”, 才能正确地理解经济法 , 经济法有什么样的经

济观 , 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法 。

在经济法学史上 , 德国经济法学者赫德曼提出了一

种经济法学说 , 就叫 “世界观说 ” 。他认为 “经济法的

发生与 世纪自然法的出现同出一辙 , 犹如 世纪对

自然的憧憬给学术带来重大影响一样 。值此之时 , 自然

科学兴起 , 在自然哲学 、 自然宗教的支配下 , 一切都自

然化地登场于当时的舞台 。这与现代相同 , 一切都具有

经济性的基调 , 呈现出经济化 经济哲学 、 经济政策 、

经济史 、 经济地理 、 经济部 、 经济议会 、 经济法庭等不

胜枚举 。于是与上述并列登场的新的法概念即是经济

法 。”①在赫德曼看来 , 世纪的经济性与 世纪的

自然性一样 , 是一种 “时代思潮 ”、 “时代基调 ” 或

“时代精神”, 它渗透贯彻到了各个方面 成为了人们

的一种世界观 , 人们从经济的立场或角度观察世界 。

因此 , 经济法并不是与亲属法 、 继承法 、 国家法 、 教

会法 、 国际法等并列的一个法律部门 , 而是所有这些

法律的基础 、 基调和精神 , 一切具有经济性基调的法

律都是经济法 。

尽管赫德曼的 “世界观说 ” 跟同时期的其他经济法

学说一样都处于前 潜 科学状态 , 不仅不够精确 , 而

且不太明了 , 还有许多可以争论的地方 , 但它无疑具有

世界观的意义 , 它为人们观察 、 认识和把握经济法提供

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。往后的经济法发展史也充分地证明

了这一点 。

人是一种观念的动物 , 其观念支配其知行以及由此

而来的一切 , 观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。比如有什么样的

经济观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, 进而就有什么样的经济

法 。如美国是 自由市场经济法 、 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

法 日本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法 , 北欧是福利型经济法 ,

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法 , 等等 , 均是由不同

① 转引 自张世明 《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 》 中国民主法制出

版社 年版 , 第 顶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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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济基础和经济观决定的 。这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

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, 法律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记载和

表述 。

中国经济法的兴起 , 也回应了赫德曼的 “世界观

说 ”。正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了 “以阶级斗争为

纲” 到 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” 的转变 , 在中国 , 经济建

设成为了时代基调 , 成为了人们的世界观 , 籍此经济法

才应运而生 。但中国经济法的发展也走过了一些弯路 ,

如 “大经济法 ”、 “综合经济法” 、 “经济行政法 ”、 “纵向

经济法”、 “纵横经济法 ”、 “学科经济法” 等等 , 这些经

济法学说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, 都是由其经济观不太

正确所导致的。归根结底 , 这些经济法理论都是以计划

经济为基础 , 是计划经济的法律表现 , 都不同程度地打

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 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

的确立 , 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上述各种经济法

理论都先后纷纷瓦解或改弦易辙了。尽管中国的经济法

始于 年代 , 但中国经济法真正寻到根 、站稳脚 、

立起来还是 年代以后的事情 。一因为这正如江平所

指出的 “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 , 绝对的市场

经济容不得经济法 , 而改革开放起步恰恰在于二者的结

合 , 这就是中国强大的经济法思潮的客观原因 。”①只有

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正确的经济法理论 , 随

着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社会主

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, 中国经济法取得了前所未

有的发展 。

经济法的经济观对于经济法的发展来说犹如方向

盘和指南针 , 没有正确的经济观 , 经济法就会犯方向

性的错误 。人们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经济观 、 对经济有

正确的观点 , 才能有正确的经济法 。尽管经济法不可

能空穴来风 、 突兀而起 , 在各种经济形式中都有点点

滴滴的经济法因素 , 但经济法的真正基础是市场经

济 , 经济法的经济观是市场经济观 , 人们只有对市场

经济有正确 、 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以后 , 才能有科学的

经济法 。经济法应该在市场经济观的正确指导下科学

发展 。

社会观作为经济法的世界观 , 是经济观的自然发展

和必然要求 , 如金泽良雄认为 , 赫德曼的经济性即社会

协调的要求 。②这是因为

一是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经济 , 市场化与社

会化是同步的。市场社会是大社会 , 芸芸众生 , 性趣各

异 , 利益多元 , 方向不一 , 尽管社会自身具有一定的协

调功能 , 能够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 , 但社会就像汪洋中

的一条船 , 虽然能够随波逐流 , 但还是需要舵手才能劈

波斩浪 , 平稳航行 , 社会需要组织 、 管理和协调 , 所

以, 自有社会以后就有国家或政府 , 需要它们进行社会

协调 。实践证明 , 社会不能处于无政府状态 , 即使是恶

政府也优于无政府 , 正如过去人们不可一 日无君主 , 现

在人们也不可一日无政府 。

一是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 , 在竞争铁律的支配

下 , 优胜劣汰 , 生产集中, 形成垄断 。少数垄断寡头控

制国计民生 , 攫取超额垄断利润 , 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

是少数人经济 、 专制经济 , 而不是大众经济 、 民主经

济 , 它必然会走向社会化的对立面 , 垄断具有反社会

性 。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“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 , 可

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 ”, “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 ,

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 , 也是最重要

的现象之一 ”, 是 “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

本的规律” 。③今村成和也认为 “纯粹的市场竞争在现

实中是不存在的 , 自由竞争是产生垄断的要因 , 而经济

力量集中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的倾向。”④为了矫正市

场经济 , 使其能够朝向社会 、 代表社会和服务社会 , 就

必须反垄断 , 反垄断是实现和维持市场经济社会化的根

本途径之一 。

一是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经济 , 市场范围大

大扩大了, 每个市场主体都 “身在市场 , 身不由己” 。

在这种大背景下 , “各个业主自由竞争 , 他们是分散的 ,

彼此毫不了解 , 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

场上去销售 ”。⑤这就使得市场自由竞争是在一种无法总

体控制的未知环境下进行的, 必然处于盲 目和无序的状

态 , 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是例证 。这也充

分地说明 , 市场经济不能放任 自流 , 必须依法加以宏观

二 、 社会 观

经济法之所以到了市场经济阶段以后才真正产生

和发展 , 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 。市场经济

是一种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形式 , 商

品为卖而生产 , 并且卖得越远越好 , 导致商品大流通 ,

人员大流动 , 资本 四处逐利 , 市场经济是一种外向

型 、 社会化的大经济 , 市场化导致社会化乃至全球

化 , 这对法律提出了特定的调整要求 。

参见 《终柔文集 》,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 , 第

页 。

参见张世明 《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 》,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

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
《列宁选集 》第 卷 , 人民出版社 年版 , 第 、
页 。

参见张世明 《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 》,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

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
《列宁选集 》第 卷 , 人民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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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控 , 为此而颁布的一些法律被称为是 “危机对策法” 。

金泽良雄就认为 , 经济法是 “适应以自由为基调的资本

主义经济自动调节作用的限度及其矛盾 , 因时代和社会

不同而表现为种种不同的方式 ”。①

社会化必然要求国家的出场 , 社会化是国家产生的

重要原因 , 国家是随着社会化而产生的 , 是维持社会协

调所必需的 。尽管国家存在种种缺点 , 但与其他相比 ,

还只有国家才能最好地代表社会化的要求和体现社会性

的属性 〔, 如无论是反垄断还是宏观调控都只有通过国家

职能才能完成 。这样 , 经济法的社会观就 自然地过渡为

经济法的国家观 , 它要求国家体现社会化的要求 , 具有

社会性的属性 ,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, 整体主

义是经济法的基本精神 , 国家要履行社会协调的职能 ,

通过国家职能去实现社会化的要求 。经济法是与国家有

关的法律 , 凡是与国家无关 、 没有国家因素的法律不是

经济法 。如峰村光郎认为 , 经济法是以调整国民经济中

的需要与供给为目的 , 以国家对私人企业实行统制为内

容的法域 , 它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

阶级过渡 、 国家实行统制经济相适应 是对自由资本主

义之法— 市民法作修正的产物 。②经济法的社会观与

国家观不仅是一致的 , 而且经济法需要特别致力于保持

两者的一致 。

三 、 干 预 观

国家的介人 , 是要国家扮演与市场不同的角色和功

能 , 是为了克服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 。 国家干

预的介人改变了市场经济完全自由放任的性质 , 国家干

预提出了与市场调节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 , 需要与之相

应的经济法 。所以 , 经济法的国家观又自然地演化为经

济法的干预观 。可以说 , 没有国家干预 , 就没有经

济法 。

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。德国经济法学者如

伯姆 、 林克等人所主张的 “机能说 ” 就是如此 , 这种

学说以经济统制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经济法的中心

概念 。如伯姆主张 , 作为经济法的中心概念 , 必须考

虑到在国家统制经济和特定经济政策意义上的经济秩

序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 。林克认为 , 经济法是为了追

求总体经济的正确性 和社会 的正 义性 而对独立 的营利

行为加以促进和限制的法律及国家诸措施的体系, 简

言之 , 经济法是经济指导与管理之法 。③ 日本经济法学

者今村成和试图根据政府介人经济的方法或方式来构

筑经济法体系 宫坂富之助认为 , 经济法反映在垄断

资本 主义阶段以国家介人经济 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体

制为目的的经济政策的法律的整体 。① 丹宗昭信也认

为, 经济法是国家统制市场支配的法 , 所谓 “市场支

配 ” 是指限制自由竞争的状态 。⑤ 在田中诚二看来 , 所

谓经济法 , 一般说来 , 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私法变

迁和作为补充方法运用的国家暨公法的变迁之中而形成

的 , 其中 '̀中义的经济法 ”, 是指适应社会调和之要求 ,

作为国家干预市民社会的经济之法 。⑥我国经济法学家

李昌麒也认为 , 经济法是 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

形式 。⑦

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 , 经济法学都是依据市

场失灵— 国家干预这样的逻辑来构建经济法的基础

理论 , 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作为经济法的主要立

论基础 。其逻辑是 , 市场失灵必然要求国家干预 , 国

家干预一定能够弥补市场失灵 , 为 了消除市场失灵 ,

甚至不惜以国家干预取代市场机制 。这导致许多人对

经济法的成见或误解 , 认为经济法强调国家干预 , 具

有反市场的倾向 , 这使经济法背着破坏市场 、 反市场

的恶名 。⑧

随着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 “滞胀 ” 以来 ,

凯恩斯主义失灵了 , 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了对 “凯恩斯

革命 ” 的再革命 , 供应学派 、 公共选择学派 、 货币主义

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从各个角度 、 运用各种方法

纷纷论证了这样一点 市场会失灵 , 但国家也会失灵 ,

并且国家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严重 、 危害更大 , 因此用国

家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 , 不但不能弥补市场失灵 , 反而

造成更大的失灵 。自此国家干预的神话破灭了。有人甚

至走极端 , 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完全对立起来 , 如有

人认为 “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管制 , 与其说

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 , 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。”⑨有人

参见张世明 《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 》, 户̀国民主法制出版

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
日 峰村光郎 《经济法 》 三和书房昭和 年版 第 卜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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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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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吕麒 《经济法 — 国家于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 》, 四

川人民出版社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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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之一 , 垄断是一种非常

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 , 必须辩证地对待 。市场经济自

由竞争 、 优胜劣汰的规律必然导致经济集中 , 出现具

有巨大规模 、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 。按照反垄断法

的要求应该解散 、 分割这种大企业 , 使之成为分散

的 、规模适度的竞争性企业 , 以实现经济自由和经济

民主 。不过 , 反垄断法并不是一概反对经济集中和大

企业 , 就像在政治上既要民主又要集中一样 , 适当的

经济集中也是必要的 , 因为大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大

企业 , 往往有其 自身的优势 , 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产

物 , 而且大企业人才荟萃 、资金雄厚 、技术先进 , 所

以大企业易于引起技术革新 , 采用新生产方法和生产

出新商品 , 这对于避免重复生产 , 节约资源 , 优化产

业结构以及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

义 。此外 , 为了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, 也要求

适度的经济集中和大企业 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, 熊彼

特认为 “大企业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最有力的发动机 ,

尤其是已成为总产量长期扩张的最有力的发动机 ”。①

我国之所以鼓励企业联合和企业兼并 , 原因也在这里 。

因此与经济民主相对立的是那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

大企业 , 禁止它们可能带来的市场霸权和阻碍 自由竞

争 。另一方面 , 反垄断又要求国家通过恰当而有效的

法律或政策大力扶持中小企业 , 培植它们的竞争力 ,

只有当大多数中小企业能够自由竞争时才真正实现了

经济民主 。但是 , 扶持中小型企业也不是盲目的而是

有选择的 , 也就是说只是扶持那些值得扶持的企业而

不是那些类似阿斗式的企业 , 因为阿斗是扶不起来

的 。经济法的反垄断是辩证的 , 要具体分析各种垄断

然后再决定反与不反以及如何去反 , 而不是机械地不

加区分地一反了之 , 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高超的艺

术性 。

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的另一个核心 。社会经济的

发展变化 , 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, 使得调整它们的

宏观调控法 包括其中的宏观调控政策 , 如财政政策

和货币政策及其组合等 具有明显的政策性 。如在经

济萧条时期 , 国家就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

货币政策 当经济过热时 , 国家就要采取紧缩性财政

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。这种政策性就是一种辩证观 ,

因为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 , 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

就不懂得辩证法 。经济法的政策性正是经济法辩证观

的体现 。宏观调控法的政策性也直接决定了宏观调控

法的法律规定 。 由于法律不能随时修改 、 任意变更 ,

不能在经济萧条时与经济过热时采用两套不同的法律

程序 , 而只能要求法律程序能够同时兼容和适应这两

种情况 。 实践证明 , 只有程序性的法律才能兼容并

包 , 所以宏观调控法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规定而不是实

体性的规定 , 如它只规定货币政策的制定必须遵循的

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而不规定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是

什么 。

上述经济观 、 社会观 、 干预观和辩证观是经济法世

界观的核心内容 , 经济法以此来观察世界特别是其所调

整的领域和所适用的法域 。它们密切相关 、 逻辑自洽 、

融为一体 , 综合起来就构成了经济法的总体面貌和基本

精神 。它们在观察世界的同时也形成了经济法的世界 ,

并要求人们从这些方面去观照它 。

本文作者 赵玉是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 江游是吉

林大学法学院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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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美」熊彼特著 《资本主义 、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》 吴良

健译 , 商务印书馆 年版 ,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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